[bookmark: _GoBack]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106學年度兼任輔導員第二次遴選簡章
壹、依據：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輔導員遴選要點。
貳、遴選對象及資格
一、基本資格：
(1) 現任臺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合格教師，並具備教學年資五年以上，任教該領域相關科目至少二年。
(2) 具備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員初階或教學輔導教師證書。
二、專業資格：教學服務表現良好，具教學專業知能及工作熱忱者。
叁、遴選類別及名額：
	學習領域議題別
	錄   取  名   額

	
	國中
	專長需求
	國小
	專長需求

	語文－英語
	2
	1. 英語教學與課程設計
2. 跨領域主題課程設計
3. 數位科技融入英語教學
4. 多元文化與雙語教學
	

	數      學
	3
	課程開發、資訊能力，熱情並樂於分享
	2
	數學教材教法、教學實務（以資訊運用專長優先）

	社      會
	2
	地理1人、公民1人
	

	健康與體育
	5
	1. 體育專長
2. 課程活動設計與評量
3. 12年國教課綱與能力素養研究
	

	綜合活動
	3
	童軍、家政、輔導均可
	

	性別平等
	2
	對性平課程研發設計有興趣者
	2
	對性平課程研發設計有興趣者

	人權教育
	2
	課程與教學、公民素養、人權法治
	2
	課程與教學、公民素養、人權法治

	環境教育
	
	1
	原生植物生態、環保戲劇推廣。


肆、遴選方式：
一、遴選期程：
	階段
	時間
	地點
	方式
	成績比重

	第一階段
資格審查
	106.07.17
(週一)
︱
106.07.19
(週三)
	臺北市國教輔導團
（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64號 老松國小）
	依「報名資料審查表」(如附件2)檢附資料，經審查合格即通過第一階段資格審查，可參加第三階段現場面試。
1.報名表(附件3)。
2.服務學校同意書（附件4）。
3.教學設計。
4.個人教學重要檔案資料。

	第二階段

書面評分
	
	
	評分項目：
1.教學設計1份：含完整一節課之教學錄影（檔案格式：wmv、mpg、mov）及其教案。
2.個人教學重要檔案資料（如附件5）：一式兩份，最多10頁，以影本簡單裝訂即可，遴選資料恕不退還。
	50%

	第三階段

現場面試
	106.07.20
(週四)
︱
106.07.24
(週一)
	各輔導小組負責學校（詳如附件1）
	面談、試教（方式由各輔導小組決定之）。
	50%


二、報名事宜：
（1） 即日起，請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及「臺北益教網/e化輔導團/國教輔導團團務專區」網頁下載遴選簡章。
（2） 每人限報名一個學習領域，不得跨領域報名。
（3） 於106年7月17日至7月19日將報名書面資料由專人親送國教輔導團辦公室（位於老松國小）進行資格審查，通過資格審查者，所送資料將進行第二階段書面評分，並可參加第三階段現場面試。
（4） 請參加第三階段現場面試者於規定時間至各輔導小組指定地點報到，現場面試時間開始未到場者，視同放棄，不得異議。
三、錄取方式：
（1） 以成績高低排序，甄試成績相同時，依序以現場面試、教學設計、個人教學重要檔案資料成績高者為優先。
（2） 應試者總成績未達錄取分數80分，得不足額錄取。
四、錄取通知：遴選結束，確定錄取名單後公布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及「臺北益教網/e化輔導團/國教輔導團團務專區」網頁，並正式函知錄取教師及其服務學校。
伍、兼任輔導員之培訓：
1、 兼任輔導員經錄取後須依規定參加培訓研習，參加研習者給予公假。
2、 本學年度研習時間將另行通知。
陸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1、 兼任輔導員聘期為1年，自106年8月1日起至107年7月31日止。
2、 輔導員及秘書於學期中倘因個人特殊事由(退休除外)，於聘任期間請假達二分之一以上無履行團務工作時，該學年度輔導員資格取消，聘書應繳回，且擔任輔導員之年資不予採計。新學年度如應聘擔任輔導員，於兩年內得提出申請，並經原屬輔導小組之主任輔導員同意後回任。
3、 凡擔任兼任輔導員者，每學年應辦理跨校公開授課，分享創新教學策略與教材教法。
4、 兼任輔導員在校職務如為未兼行政教師，於參加本市各級學校候用校長、候用主任或其他教育人員遴選、遷調時，得比照學校兼任組長採計積分，但其職務資歷仍比照教師認定。
5、 兼任輔導員為學校教師兼任者，服務學校應依其實際授課情形覈實減授課時數四節。減授課務所需經費優先由教育部補助經費支應，不足時由學校代課鐘點費項下支應。
6、 兼任輔導員之表現，依「臺北市國教輔導團輔導員服務績效評核計畫」考核之。


1

106學年度各輔導小組兼任輔導員第二次遴選面試時間地點一覽表附件1

	輔導
小組
	階段
	複試
時間
	複試地點
	聯絡人
	複試方式

	英語
	國中
	7/21(五)
11:00
	臺北市立陽明高中簡報室
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510號
	吳家瑋老師
2831-6675轉102
	口試

	數學
	國中
	7/24(一)
14:00
	敦化國中
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00號
	何峻凱老師
8771-7890轉74
	口試

	
	國小
	7/20(四)
10:00
	濱江國小校史室
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266巷99號
	李依娟主任
8502-1571轉1200
	面談

	社會
	國中
	7/20(四)
14:00
	西松高中
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325巷7號
	羅美娥校長
2528-6618轉101
	口試

	健康與體育
	國中
	7/20(四)
10:00
	誠正國中
臺北市南港區富康街1巷24號
	林豐戊主任
2822-4682轉250
	口試

	綜合
活動
	國中
	7/20(四)
10:30
	明德國中校長室
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50號
	黃耀祺主任
2823-2539轉301
	口試

	環境
教育
	國小
	7/20(四)14：00
	蘭雅國小校長室
臺北市士林區磺溪街57號
	曾俊明主任
2891-4353轉11
	口試

	性別
平等
	國中
國小
	7/24(一)
10:00
	成德國小校史室
臺北市南港區東新街65號
	黃立期主任
2785-1376轉161
	面談

	人權
教育
	國中
國小
	7/21(五)
09:00
	東門國小校長室
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2-4號
	謝明燕校長
2341-6198
	口試





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106學年度附件2

兼任輔導員第二次遴選報名資料審查表
	姓    名
	
	現職學校
	
	職稱
	

	報名領域
（議題）
	□國中 □國小
領域/議題別：



	項次
	審查項目
	自我檢核結果
	收件審查結果
	備註

	1
	報名表內容填寫完整，並完成填表人簽章。
	□合格
	□合格 □不合格
	

	2
	服務學校同意書填寫完整，並經服務學校校長同意簽章。
	□合格
	□合格 □不合格
	

	3
	教學設計一份，含與報名領域相關之一堂課教學錄影及其教案，且錄影檔案可開啟。
	□合格
	□合格 □不合格
	

	4
	個人教學重要檔案資料依格式填寫，以影本簡單裝訂，不超過10頁，並提供一式兩份。
	□合格
	□合格 □不合格
	

	總

評
	· 資格審查合格，請於規定時間內參加面試。
· 資格審查不合格，請於7月19日下午4:30前完成補件，逾時不候。
	備

註
	



報名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完成自我檢核後簽名)
審查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完成收件審查後簽名)

中 華 民 國     106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106學年度兼任輔導員第二次遴選報名表附件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
	姓    名
	
	出生年月日
	 年   月  日

	性    別
	
	身分證字號
	

	現職學校
	
	職稱
	
	最近
照片
（半身2吋）
	
	

	通訊地址
	
	
	

	電子信箱
	
	聯絡電話
	（公）
（宅）
（行動）

	最高學歷
(含系所)
	            大學                系(所)

	報 名
領 域
（議題）
	□國中            領  域：
□國小            議題別：

	五年內
重要經歷
	相關經歷：
1.現職合格教師______年 
2.曾任教報名領域相關科目(含議題融入教學)年資______年

	
	相關課程領導職務
□社群領導人        年
□領域召集人        年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行政職務簡述

	專長
及五年內
獲獎紀錄
	專長
	五年內獲獎紀錄

	日  期
	            年月日


填表人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106學年度附件4

第二次遴選兼任輔導員服務學校同意書
茲同意本校　　　    　     老師參與本市106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             學習領域/議題兼任輔導員第二次遴選。若通過遴選時，亦同意擔任兼任輔導員。
此 致

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

立同意書人：

臺北市               國民    學


校長              〈簽章〉






中華民國  106  年     月     日


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106學年度附件5

兼任輔導員第二次遴選個人教學重要檔案資料
	一、教學理念：意指反思教學尋求專業成長、掌握教育新知以改進或創新教學、與學校同儕合作形成教學夥伴關係、持續參與校內外專業進修成長等。請說明之，並可檢附佐證資料。

	

	二、創新表現：意指指導學生參賽、研發教材相關資料、公開授課紀錄、教學競賽得獎紀錄等。請說明之，並可檢附佐證資料。

	

	三、推廣分享：意指著作發表、創新教學教案、曾經參與或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、帶領校內外教學研究會議、研發教材、教法或教具、與校內外教師同儕分享教學或專業工作心得等。請說明之，並可檢附佐證資料。

	


【請勿超過10頁】


